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公

司已将上述议案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

关材料，我们认为： 

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中标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日海智能全资子公司日海通服作为“板障山山地步道项目线路一（圆明新园

-白莲洞公园段）智慧化建设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联合体中标方（主办方），

拟与上述项目的招标单位珠海九洲城市中央公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鉴于该项目的招标单位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洲集团”）控制的企业，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并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项目通过招投标

的方式，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开标等公开透 

明的程序，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 

展，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且关联方具备较强的资金、资源方面 

的实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中标项目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进行了事前审核，我们认为公司以业务需求为基础，

对与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及其控股的关联企业之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

行合理预计，交易定价参照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

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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